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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科学、技术和应用的活动（续） 
 (GC(50)/COM.5/L.3/Rev.2 号文件) 

1. 主席忆及由澳大利亚代表团 Beven 先生主持下的工作组一直在审议

GC(50)/COM.5/L.3/Rev.1 号 文 件 所 载 决 议 草 案 。 他 请 Beven 先 生 介 绍

GC(50)/COM.5/L.3/Rev.2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，该决议草案反映了工作组审议工作的

成果。 

2. BEVEN 先生（澳大利亚）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，工作组的讨论富有成果，并感

谢与会者对这些讨论所作的积极贡献。 

3. 他希望委员会能够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。  

4. 新西兰代表在代表奥地利、丹麦、爱尔兰、卢森堡、挪威和新西兰发言时说，凡

是关于核电的讨论，只要负责任，都应考虑与现有和以后的核发电有关的严重安全问

题包括与运输、处置和后处理有关的各种危险，以及高昂的成本。不应将核电描绘成

可持续能源来源，因为它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，而且安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。 

5. 奥地利、丹麦、爱尔兰、卢森堡、挪威和新西兰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多年来一直

非常明确，它们本希望作为 GC(50)/COM.5/L.3 号文件提交的该决议草案提案国能够在

更早阶段与它们进行磋商，以便有可能为取得共识而作出真正的努力。尽管有保留意

见，它们不希望阻止 GC(50)/COM.5/L.3/Rev.2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通过。 

6.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(50)/COM.5/L.3/Rev.2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

案。 

7. 会议同意如上。 

 

 

 

会议于上午 11 时 5 分结束。 


